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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铁、铜、铝、镍、钴、锂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急需加快发展具有我国战略资源优势的先进金属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轻质耐腐蚀金属材料，镁具有资源丰富、力学性能好、功能特性优异、环境友好等特点，是极有潜力的轻量化材料和储能材料，其产业发展和更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对节能减排、能源转型、大健康等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
在推动镁产业发展方面：
《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工信部联原〔2023〕130号）提出，提升供给能力，保障上下游行业平稳增长，鼓励有条件地区开展盐湖高效提镁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工业化试验；加强重点产品保供稳价，搭建上下游供需对接平台，稳定铜、铝、锂等关键产品供应；培育优质骨干企业，开展铜、铝、铅锌、镁等重点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引导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培育资源开发和冶炼骨干企业；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支持绿色化改造，鼓励智能化改造，加大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引导铜、铝、铅、锌、镁、工业硅等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艺升级改造；促进优质产品消费应用，聚焦铜、铝、硅、镁等，加强上下游对接，扩大材料及产品应用领域、规模及层次；鼓励企业探索开发镁合金建筑模板，并围绕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需求，加快开发并推广镁合金轮毂等产品；拓展国际市场，鼓励镁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出口，提升有色金属产品出口附加值。
在加强高端制造领域优质产品投资与应用，防止低端产能无序扩张方面：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提出：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高端制造用轻合金材料属于鼓励类；汽车轻量化材料用镁合金属于鼓励类；半焦炉单炉生产能力<10万吨/年（单炉生产能力≥5万吨/年且使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的镁冶炼配气装置除外）属于限制类；新建、扩建镁冶炼项目（综合利用项目除外）属于限制类；单炉产能7.5万吨/年以下（单炉产能≥5万吨/年且使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的镁冶炼配气装置除外）或无煤气、焦油回收利用和污水处理达不到焦化行业规范条件的半焦（兰炭）生产装置属于淘汰类。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以专用铝板、铝镁合金材料等为主的金属制品业；以镁及其深加工等海水化学资源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研发为主的科学研究、开发和产品、技术服务业。
在促进基础工艺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方面：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工信部规〔2021〕178号）提出，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与改造工程：实施镁冶炼行业竖式还原炼镁等技术和装备改造。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88号）提出，在保证水泥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引导水泥企业通过镁渣灰等非碳酸盐原料制水泥；实施大直径竖罐双蓄热底出渣炼镁等技改工程。
《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工信部联节〔2022〕76号）提出，加强大直径竖罐双蓄热底出渣炼镁等推广。
《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原〔2022〕153号）提出，防范重点品种冶炼产能无序扩张。强化工业硅、镁等行业政策引导，促进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大力推动先进节能工艺技术改造，重点推广蓄热式竖罐炼镁等一批节能减排技术，进一步提高节能降碳水平。
《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号）提出，合理布局镁等行业新增产能；推广竖式还原炼镁等先进技术，加快有色金属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促进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技术与产业规模协同发展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3〕178号)提出，到2025年，通过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进一步提升高效节能产品设备市场占有率。推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
《建材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工信部联原〔2023〕129号）提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任务跟踪调度和服务保障，支持重点地区加快推进石墨、萤石、菱镁、凹凸棒等非金属矿高效利用项目建设。
《推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工信部联原﹝2023﹞259号）提出，促进节约利用，提高磷矿资源开采“三率”，加大钙、氟、硅、碘、镁等伴生资源利用。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提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包括铜、铅、镍、锡、铝、镁、金、银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国科发区〔2022〕25号）提出，实施“科技援青”，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提高盐湖钾、镁、锂等资源高值化开发利用技术与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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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镁产业相关政策
	序号
	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发文部门
	相关内容

	1
	2021.11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
	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与改造工程：实施镁冶炼行业竖式还原炼镁等技术和装备改造。

	2
	2022.03
	关于印发《“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等
	实施“科技援青”，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提高盐湖钾、镁、锂等资源高值化开发利用技术与产业化水平。

	3
	2022.0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
	推进重点行业节能提效改造升级。加强大直径竖罐双蓄热底出渣炼镁、液态高铅渣直接还原等应用，加快多孔介质燃烧、短流程冶炼等推广。

	4
	2022.07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鼓励外商投资以专用铝板、铝镁合金材料等为主的金属制品业；以镁及其深加工等海水化学资源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研发为主的科学研究、开发和产品、技术服务业。

	5
	2022.11
	关于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
	防范重点品种冶炼产能无序扩张。强化工业硅、镁等行业政策引导，促进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大力推动先进节能工艺技术改造，重点推广蓄热式竖罐炼镁等一批节能减排技术，进一步提高节能降碳水平。

	6
	2023.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3〕17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  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
	到2025年，通过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进一步提升高效节能产品设备市场占有率。废旧产品设备回收利用更加规范畅通，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回收利用先进模式，推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

	7
	2023.8
	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提升供给能力，保障上下游行业平稳增长。鼓励有条件地区开展盐湖高效提镁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工业化试验；
加强重点产品保供稳价。搭建上下游供需对接平台，稳定铜、铝、锂等关键产品供应； 
培育优质骨干企业。开展铜、铝、铅锌、镁等重点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引导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培育资源开发和冶炼骨干企业；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支持绿色化改造，鼓励智能化改造。加大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引导铜、铝、铅、锌、镁、工业硅等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艺升级改造；
促进优质产品消费应用。聚焦铜、铝、硅、镁等，加强上下游对接，扩大材料及产品应用领域、规模及层次；鼓励企业探索开发镁合金建筑模板，并围绕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需求，加快开发并推广镁合金轮毂等产品；
[bookmark: _GoBack]拓展国际市场，鼓励镁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出口，提升有色金属产品出口附加值。

	8
	2023.08
	关于印发《建材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任务跟踪调度和服务保障，推动高世代屏显基板玻璃等重大项目按进度建成投产。支持重点地区加快推进石墨、萤石、菱镁、凹凸棒等非金属矿高效利用项目建设。

	9
	2023.12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轻量化材料应用：高强度铝合金、镁合金、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塑料、复合纤维及生物基复合材料；
有色金属业限制类：新建、扩建镁冶炼项目（综合利用项目除外）；半焦炉单炉生产能力<10万吨/年（单炉生产能力≥5万吨/年且使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的镁冶炼配气装置除外；
有色金属业淘汰类：单炉产能7.5万吨/年以下（单炉产能≥5万吨/年且使用低阶煤高温热解工艺的镁冶炼配气装置除外）或无煤气、焦油回收利用和污水处理达不到焦化行业规范条件的半焦（兰炭）生产装置。

	10
	2023.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推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学院
	促进节约利用。提高磷矿资源开采“三率”。加大钙、氟、硅、 碘、镁等伴生资源利用。

	11
	2024.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 然 资 源 部、生 态 环 境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 运 输 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 国 证 监 会、国 家 能 源 局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包括铜、铅、镍、锡、铝、镁、金、银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伴生矿综合开发利用。

	12
	2024.5
	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国务院
	1）优化有色金属产能布局。合理布局硅、锂、镁等行业新增产能。大力发展再生金属产业。到2025年底，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到24%以上； 
2）推进有色金属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广高效稳定竖式还原炼镁、大型矿热炉制硅等先进技术，加快有色金属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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